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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七七九號解釋部分協同暨部分不同意見書 

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

林俊益大法官加入一、二、部分 

 

 

[1]  憲法第 143 條第 3 項明定：「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

本而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，歸人民共享之」，

是為「土地自然漲價歸公」的基本國策（本院釋字第 286號

解釋參照）。為此，土地稅法第 28 條本文規定：「已規定地

價之土地，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

收土地增值稅。……」然，鑑於土地公告現值實際上遠低於

土地市價，縱使依公告現值加四成1作為徵收土地的補償費，

仍不足以彌補被徵收土地所有人所蒙受的損失，故中華民國

83年 1月 7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稅法，乃增列第 39條第 1項

規定：「被徵收之土地，免徵其土地增值稅」（立法院公報第

82卷第 4期，第 201頁至第 202頁立法委員提案說明參照）。

嗣 86年 5月 21日同法修正公布時，考量土地一經指定為公

共設施保留地2，其財產價值即大減；且由於政府財政困難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見土地徵收條例（89年 2月 2日制定公布）第 30條：「（第一項）被徵收之

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，補償其地價。……（第二項）前項徵收

補償地價，必要時得加成補償；其加成補償成數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價格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時評定

之」。實證研究顯示，2000 年至 2009 年間，全台各縣市年平均加成補償成數約

為五成，絕大多數縣市給予四成加成補償。參見張永健，《土地徵收補償：理論．

實證．實務》，頁 65-66（初版，2013年 7月）。 

  嗣土地徵收條例於 101年 1月 4日修正公布，第 30條第 1項明定：「被徵收之

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。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

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。」 
2 關於「公共設施保留地」，都市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均未有定義，惟內政部 87

年 6月 30日台內營字第 8772176號函曾釋示：「一、查都市計畫法所稱之『公共

設施保留地』，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一條之立法意旨，係指依同法

所定都市計畫擬定、變更程序及同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，留

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、各該管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。已取得

或非留供各事業機構、各該管政府或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取得者，仍非屬公共設

http://njirs.judicial.gov.tw/FLAW/FLAWDAT01.asp?lsid=FL0032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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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經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，往往延宕多年始被徵收，

乃更增訂第 39條第 2項規定：「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

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，準用前項規定，免徵土地增

值稅。……」（立法院公報第 86 卷第 15 期，第 83 至 85 頁

立法委員提案說明參照）。 

 

[2]  本解釋釋示：前揭土地稅法第 39條第 2項前段規定（下

稱系爭規定），「僅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

免徵其土地增值稅；至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用地，且依

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，則不予免徵土地增值稅，於此範

圍內，與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。相關機關應自

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年內，依本解釋意旨，檢討修正土地稅

法相關規定」（解釋文第 1段參照）。此外，財政部 90年 11

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200 號函說明二釋示：「土地稅

法第 39 條第 1 項『被徵收之土地，免徵其土地增值稅』及

同條第 2項前段『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

被徵收前之移轉，準用前項規定，免徵土地增值稅』之規定，

其立法意旨係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時既可免徵土地增值

稅，徵收前之移轉亦應免稅，以維租稅公平。是以，適用該

條文第 2項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，必須符合『係依都市計

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且該公共設施保留地將由政府

以徵收方式取得』之要件。非都市土地地目為道之交通用

地，非屬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於土地所有

權移轉時，自無上揭法條免稅規定之適用」。其中關於非都

市土地地目為「道」之交通用地，無系爭規定之適用部分，

僅在闡釋系爭規定之意旨，而系爭規定既經本解釋宣告為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施保留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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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（已如前述），爰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（解釋

文第 2段及理由書第 10段參照）。關於以上結論，本席敬表

贊同，茲就解釋意涵略作補充。 

 

一、 本解釋的正確解讀 

 

[3]  首先，本解釋如上釋示，僅宣告系爭規定違反平等權而

違憲，並未諭知相關機關兩年內修法時，必須使「非都市土

地經編定為交通用地，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」，亦

免徵土地增值稅不可。蓋稅收之徵免涉及國家財政收入之整

體規劃，具有民意基礎之立法機關及具備專業能力之行政機

關，基於組織功能最適性的考慮，毋寧應該保有較大的裁量

空間（或稱形成自由），是相關機關依本解釋意旨，檢討修

正相關規定（不限於系爭規定）時，自得通盤衡酌，採取符

合平等原則之適當方法，包括：檢討廢除現行免徵土地增值

稅之規定；或將「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交通用地，且依法核

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」，納入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，使一齊

免徵土地增值稅；或重新設定合乎平等原則的免徵土地增值

稅要件等（關於法規範違反平等原則之意義與效力，參見本

院釋字第 455號解釋及該號解釋翁岳生大法官發表之「協同

意見書」）。 

 

二、 本解釋係以「低標」審查，而宣告「違憲」之又一例證 

 

[4]  其次，本解釋係本院繼釋字第 745號解釋之後，再次以

「具殺傷力的合理審查」（rational review with bite）3，宣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其為「低標」之一種，詳見湯德宗，〈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--「階層式比

例原則」構想〉，輯於《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》第六輯，頁 581以下（中研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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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法規「違憲」的案例。解釋理由書第 5段首先揭示本案

採取「低標」審查，謂：立法「決定仍應有正當目的，且其

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應具有合理關聯，始符合租稅公平原

則，從而不違反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」。理由書第

7 段繼而認定：「系爭規定係為彌補都市土地經指定為公共

設施保留地所造成之不利益，而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優惠，

以追求公平。核其目的，尚屬正當」。理由書第 8段更進一

步認定：「非都市土地如經編定為交通用地，且依法核定為

公共設施用地者（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2條及第 13條參

照），其使用受限制，流動性、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，因政

府之政策及法令而受不利影響之情形，與依都市計畫法指定

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受不利影響者相當。……在土地增值稅之

徵免上，理應等同處理，俾符合租稅公平原則及憲法第 7條

保障平等權之意旨。然……相關機關對此等差別待遇並無合

理之說明，是於此範圍內，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手段與其目

的之達成間欠缺合理關聯」。以上論證再次顯示：本解釋於

聲請人釋明4其憲法權利（平等權）受有侵害之後，即將舉證

責任移轉由「相關機關」負擔，並因相關機關「未能證明」

系爭規定所為差別待遇係屬合理而為「合憲」，本院遂作成

「違憲」之宣告（參見釋字第 745號解釋由本席提出，並獲

蔡烱燉大法官、陳碧玉大法官及林俊益大法官等加入之「部

分協同意見書」）。 

 

三、 本解釋亦應宣告系爭函二違反平等原則，一併諭知相關

機關檢討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律所，2009年 7月）。 
4 關於「釋明」之意義，參見辦理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（92年 8月 26日司法

院修正發布）第 89點（釋明與證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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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至於農委會 90年 2月 2日（90）農企字第 900102896號

函說明二（下稱系爭函二）5釋示：公路法之公路非屬農業用

地範圍，無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

之適用部分，多數大法官審查後認為：「並無增加法律所未

規定之租稅義務，亦未減少法律所規定之租稅優惠，核與憲

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尚無牴

觸」。對此本席礙難贊同，理由有三： 

 

[6]  第一，系爭函二係農委會就「為供農路使用之『道』地

目土地，用地編定類別為『交通用地』，是否屬農業用地」

之疑義，所為之函釋；表面上主要涉及農業發展條例第 37

條第 1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範圍，似與系爭規定（土

地稅法第 39 條第 2 項本文）無涉。惟，究聲請人所以「指

謫」系爭函二，實因其就系爭土地未獲免徵土地增值稅；而

本案確定終局判決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3年度簡上字第 23

號判決）所以「適用」（援用）系爭函二，亦為獲致「聲請

人請求免徵系爭土地之土地增值稅並無理由」的結論。是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參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90年 2月 2日（90）農企字第 900102896號函說

明二：「查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0 款（按：92年 2月 7日修正為第 3

條第 10款，內容相同）『農業用地：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保護區範

圍內，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：（一）供農作、森林……。（二）供與農業經營不

可分離之農舍、……：、「農路」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。（三）農民團

體……。』又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『本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0款所稱

依法供該款第 1目至第 3目使用之農業用地，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：一、本條

例……。二、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編定之林業用地、養殖用

地、……及「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」（按：94 年 6 月 10 日條次變更，改列

為第 2條，內容並修正為：「供農路使用之土地」），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

用地別之土地。……。』準此規定，『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、供農路使用之道地

目土地』應即符合農業用地定義之要件；至其用地編定類別似不在限制之列。是

以非都市土地『供農路使用之道地目土地』雖依法編定為『交通用地』，仍應屬

農業用地之範圍，而有農業發展條例第 37條及第 38條之適用。惟依公路法所定

義之公路，包括國道、省道、縣道、鄉道及專用公路，則仍不在適用之列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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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之標的同為系爭土地得否免徵土地增值稅。 

 

[7]  第二，農業用地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，固見於農業

發展條例第 37條第 1項：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

然人時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」；然土地稅法第 39條之

2第 1項亦有相同之規定：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，移轉與

自然人時，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」。多數意見爰釋示：「就

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項之解釋與適用，自應與農業發

展條例第 37條第 1項一致」（解釋理由書第 14段參照）。雖

系爭規定（土地稅法第 39 條第 2 項本文）稱「免徵土地增

值稅」，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（暨土地稅法第 39 條

之 2 第 1 項）稱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」，兩者用語有別，然

核其語意並無不同。換言之，聲請人實際上係援引兩個法條

--土地稅法第 39條第 2項本文（即系爭規定）與農業發展條

例第 37條第 1項（其內容與土地稅法第 39條之 2第 1項之

規定完全相同），而為相同之聲明--系爭土地應免徵（或不課

徵）土地增值稅。 

 

[8]  第三，系爭土地之情形特殊，既是「非都市土地如經編

定為交通用地，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」（從而得主

張適用系爭規定，免徵土地增值稅）；又是「與農業經營不

可分離、供農路使用之『道』地目土地，並經地方政府編定

為『區道』，更實際已成為公路，供公眾通行者」（從而得

主張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 37條第 1項或土地稅法第 39條之

2第 1項規定，不課徵土地增值稅）。茲解釋理由書第 8段既

論證：「非都市土地如經編定為交通用地，且依法核定為公

共設施用地者，其……所受不利影響之情形，與依都市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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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受不利影響者相當……在土地增

值稅之徵免上，理應等同處理」，並認定：「尤有甚者，非

都市土地若實際已成為公路，亦即供作公共設施使用，其流

動性、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所受不利影響更加嚴重」，理當

循（與審查系爭規定）相同之思路，一併宣告：系爭函二亦

與憲法第 7條所保障之平等權有違；主管機關應配合系爭規

定之修正而檢討修正系爭函二，並至遲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

屆滿兩年時，不再援用。 

 

[9]  如此解釋，庶幾可免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（將審查焦點忽

由「平等權」，移至「法律保留原則」）、「捉大放小」（既宣

告系爭法律規定「違憲」，卻宣告同質的系爭命令（系爭函

二）規定「合憲」）、「論理未能一貫」，致「為德不卒」的批

評。 

 

 


